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根据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不合格食品涉及我辖区1家商店的1个批次不合格食品。现将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通告如下：
一、抽检基本情况。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的抽检中，伊宁县源泉蔬菜店销售的芹菜（检验报告单（№: 2022-HBJC-BG-8615G），经抽样检验，甲拌磷，毒死蜱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现场检查情况。
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位于伊宁县墩麻扎镇托海村吐格曼贝希路四巷36号伊宁县源泉蔬菜店现场检查，现场未发现该批抽检不合格芹菜，但当事人索证索票不全，不规范，未能提供供货方的营业执照及相关证明。经调查询问，该批抽检不合格芹菜是12月11日购进的，购进了10公斤，进价3元，货值30元，销售价4元，违法所得10元。      
三、不合格食品召回措施。
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送达检验报告和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时，因销售给个人、购买主体不明无法召回不合格食品
四、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3月28日
















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根根据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不合格食品涉及我辖区1家商店的1个批次不合格食品。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抽检基本情况。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的抽检中，伊宁县源泉蔬菜店销售的芹菜（检验报告单（№: 2022-HBJC-BG-8615G），经抽样检验，甲拌磷，毒死蜱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月17日，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位于伊宁县墩麻扎镇托海村吐格曼贝希路四巷36号伊宁县源泉蔬菜店现场检查，现场未发现该批抽检不合格芹菜，但当事人索证索票不全，不规范，未能提供供货方的营业执照及相关证明。经调查询问，该批抽检不合格芹菜是12月11日购进的，购进了10公斤，进价3元，货值30元，销售价4元，违法所得10元。该店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属于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伊宁县源泉蔬菜店做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0元；并处以罚款2000元。
罚没款合计2010元，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新市监规[2022]1号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二）项：“第十七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二)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之规定，对伊宁县源泉蔬菜店减轻处罚。：
三、企业原因排查和整改情况
该店在接到抽样验结果通知书后，立即对通知中的不合格这一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排查原因，进行整改。以后严把进货关，严格履行进货查验索证索票手续，并对本店所有食品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全部排查整改，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3月28日
